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

（修订征求意见稿）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大连市分行，辽宁省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级分行及直属分行，各外资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大连市分行，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银发〔2014〕293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人民银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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